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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号：XXX号

2025 年度新兴江新兴县上坑村河段河砂

可采区开采权挂牌出让合同（样本）

甲方：新兴县水务局

乙方：

签约地点：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沿江北路 27 号新兴

县水务局

订立时间：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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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新兴县水务局（以下简称甲方）

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沿江北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0766-2978466、0766-297976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114453210071773512

乙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

和《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

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概况

（一）标的

本开采区位于新兴江上坑村河段（新兴县与云城区交界

处上游），采区长度为 850 米，平均开挖宽度 116 米，平均

开采深度 2.9 米，可采面积约为 9.86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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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河道采砂是指在本开采区范围内的砂、石、土等，

采砂方量为 28.58 万立方米(其中土层开挖量 7.40 万立方

米，河砂开采量 21.18 万立方米,河床的堆积物料上部的表

层粉质粘土平均含砾约占 2.8%,含砂约占 26.0%,含细粒（粉

粒、黏粒）约占 71.2%;下部的砂砾层平均含砾约占 5.7%,含

砂约占 66.3%,含细粒（粉粒、黏粒）约占 28.0%。由于其成

分、品质等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挂牌出让前，乙方已对

标的物进行详细了解，标的物相关资料数据仅供参考，若出

现标的物差异，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及交易机构不承担因

河砂品质、用途及产量等方面的责任。

（二）开采区控制点坐标

1、开采区控制点坐标为：

名称 坐标编号 X 轴 Y 轴

新兴江上坑村

采区

Z01 627735.38 2527248.43

Z02 627763.83 2527234.91

Z03 627769.44 2527216.94

Z04 627756.64 2527160.69

Z05 627731.23 2527116.09

Z06 627704.92 2527072.32

Z07 627677.71 2527036.17

Z08 627650.36 2526993.86

Z09 627598.74 2526953.71

Z10 627563.26 2526918.36



4

Z11 627528.46 2526868.72

Z12 627482.81 2526846.17

Z13 627441.68 2526824.47

Z14 627402.70 2526793.14

Z15 627357.56 2526763.94

Z16 627310.98 2526742.52

Z17 627273.42 2526705.78

Z18 627236.34 2526671.77

Z19 627188.63 2526650.12

Z20 627131.32 2526644.68

Z21 627113.45 2526647.28

Z22 627106.74 2526659.74

Z23 627099.70 2526689.63

Z24 627131.85 2526730.82

Z25 627168.78 2526764.65

Z26 627205.92 2526798.59

Z27 627249.56 2526822.73

Z28 627290.32 2526851.75

Z29 627326.42 2526885.44

Z30 627366.27 2526915.71

Z31 627404.68 2526949.19

Z32 627443.04 2526981.35

Z33 627479.60 2527012.38

Z34 627517.24 2527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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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5 627547.57 2527079.83

Z36 627582.73 2527115.60

Z37 627615.86 2527154.63

Z38 627648.53 2527192.53

Z39 627680.07 2527231.46

2、开采区控制高程为：

桩号(km+m) 河底高程(m) 设计开挖底高程(m)

XXJ0+500 8.11 8.11

XXJ0+550 8.12 6.92

XXJ0+600 8.14 6.94

XXJ0+650 8.16 6.96

XXJ0+700 8.17 6.97

XXJ0+750 8.19 6.99

XXJO+800 8.20 7.00

XXJO+850 8.21 7.01

XXJ0+900 8.23 7.03

XXJ0+950 8.26 7.06

XXJ1+000 8.27 7.07

XXJ1+050 8.28 7.08

XXJ1+100 8.29 7.09

XXJ1+150 8.31 7.11

XXJ1+200 8.32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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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J1+250 8.33 7.13

XXJ1+300 7.99 6.79

XXJ1+350 8.02 8.02

（三）开采期限 10 个月（具体时间以《河道采砂许可

证》的有效期限为准），每天开采时间为 8：00 至 17：30，

其他时间禁止采砂作业和运输河砂。

（四）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甲方以挂牌交易方

式由乙方竞得河砂开采权，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XXX（小写：XXX 万元）。乙方应在签订《河砂开采权出让合

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以内，将合同价款全额（按指定账户）

和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中标价的 10%）支付到甲方指

定账户(新兴县水务局基本户：账号：8002 0000 0025 34996;

户名：新兴县水务局;开户行:广东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行号：314593800018)。

乙方签定《成交确认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必须与甲方签

订《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在签订《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

时，不得对《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作出与公告、须知、合

同（样本）内容有实质性的修改。乙方在规定期限内不签订

《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按违约处理，乙方竞价保证金不

予退还，由甲方上交财政部门。

《成交确认书》和《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签定后，乙

方在规定时间内交齐合同款项和履约保证金后，其竞价保证

金在 5 个工作日内按原额原路无息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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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按照《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完成履约后，如没有

出现违反合同的行为，可在甲方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

申请办理无息退回履约保证金手续。

（五）采砂作业要求

1、作业工具

（1）挖掘机（液压斗容 1 立方米、 2 立方米 、2.5 立

方米 、3 立方米、4 立方米）；

（2）小型(简易)设备：允许用角钢为骨架、塑料桶为

浮力单元、骨架上面铺设面板并安装抽砂设备组成的小型

(简易)抽砂作业工具，搭建的主面板的总面积限于 25 平方

米以内；抽砂设备出厂铭牌清晰，单个采砂设备总功率不得

大于 150 千瓦 ，抽砂管径不得大于 20 厘米；

（3）推土机，功率 55 千瓦、59 千瓦；

（4）运输车辆允许 30 吨（含）以内，但是运输过程必

须具备通行条件，符合遵守道路交通运输的有关规定，确保

堤岸、桥梁安全和交通运输安全；

2、有关规定

开采区开采结束后，由甲方（新兴县水务局）委托具有

相应测量资质的第三方开展采砂断面复核，如果复核断面平

均开挖宽度、开采深度、开采总量超出原设计断面的，或者

影响河道堤岸安全或损坏相关工程设备、设施的，由乙方负

责修复、加固或者修建等效替代工程。逾期不修复、加固或

者修建等效替代工程的，甲方有权无需乙方同意自行委托第

三方进行修复、加固或者修建等效替代工程，由此产生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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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乙方承担。 同时甲方（新兴县水务局）有权没收履约

保证金作为违约金；

3、开采顺序：

本次河道采砂是指在本开采区范围内的砂、石、土等，

因此，乙方必须把土层开挖量 7.40 万立方米及其附着物运

离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前先制定开挖方案，报甲方书面同

意后方可作业）；然后进入下一步开采。

（六）运输计量方式

1、乙方采砂出场的全部河砂数量计算入采砂控制总量

（堆放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砂仍属于甲方）。

2、运输车辆必须合规合法且证件齐全有效，驾驶员必

须具备相应驾驶资格，运输车辆不得擅自改变外观。如需改

变外观，要求事前报备。在河道采砂现场依法核发电子河道

砂石采运管理单（简称电子管理单），一车次一码，才能运

输出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河砂脱落扬洒才能放行。离开开

采区管理范围后违法装卸或拼装等被相关职能部门查处的，

由乙方管理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任何外部砂源不得运输进入

本采区范围。

第二条 现场管理机构

（一）设立现场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施工现场。现场管

理机构由甲方（或现场监管专班）、监理单位和乙方组成。

甲方应及时将相关管理机构及人员信息通知乙方；乙方在开

工前将相关管理机构及人员名单、职务、职责范围、联系方

式等书面报甲方（或现场监管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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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如有变更现场管理人员，应当提前将名单、职

务、职责范围及其联系电话等书面告知对方。乙方现场管理

人员应提供由其本单位出具的身份证明资料留存于甲方。

（二）现场管理人员职责。

甲方现场负责人代表甲方实施现场管理，负责组织现场

管理人员检查采砂作业情况；严格核定实际采砂量；检查督

促乙方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

施工计划进度要求进行开采；监督乙方现场负责人的工作，

发现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或有失职行为时，有权通知乙方并

提出撤换要求。

乙方的现场负责人是乙方派驻采区的全权代表，按本合

同的约定负责组织和管理采砂作业，协助甲方及监理单位检

查采砂情况，制作检查记录。乙方由授权人签署有关文书。

现场负责人及授权人离开本采区一天以上的，应当委派现场

其他人员代行其职，并书面报甲方。乙方应加强对现场管理

人员的管理，及时更换不称职的人员。

第三条 采砂总量核定

按现场计量签证登记核定采砂量，当累计采砂量达到许

可采砂量的 90%时，现场管理机构则按日核实采砂数据。河

砂总量核定以现场管理人员签证计量累计的采砂量与采砂

断面开采前后河道地形测量计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定，两

种计算方法中的量大者作为核定的最终采砂总量。

采砂作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广东省河道管理条

例》和《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规定，采砂区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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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宽度、开采深度、作业工具、设备功率要符合公告、须知

等相关要求，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和河道安全的要求，严禁掠

夺性和破坏性施工作业，采砂人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做好安全措施。

第四条 计量方式

现场计量登记的采砂量的计量方式采用本合同第一条

项目概况（六）运输计量方式的限定装运数量计算并累计。

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对交易的河道河砂开采权出让项目拥有完整权

利。

2、甲方在河道采砂现场依法核发电子河道砂石采运管

理单（简称电子管理单），一车次一码，乙方才能运输出场，

外面任何的砂不能运输进入本采区范围。

3、外面任何的砂不能运输进入本采区范围。甲方负责

统一制作采砂告示牌以及必需的采砂监控设备，因乙方原因

损坏的采砂监控设备由乙方负责维修或更换。

4、如果在采砂过程中由于防洪或其他公共利益需要，

甲方发出临时禁采通知书，且乙方已按通知要求停止采砂并

且按原来批准的期限到期仍未达到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

控制总量的，乙方可以在《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满三十

日前或者限制因素消除后十日内，向原河道采砂许可机关

（云浮市水务局）提出采砂期限变更申请。变更后延长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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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期限不得超过前述限制因素而中止采砂的期限；但最长的

延长采砂期限不得超过 2026 年 12 月 31 日。

5、对河道采砂量、采砂权终止及采砂活动的重大事宜

有最终确认权。

6、依法对采砂作业现场、采砂记录及其他有关情况进

行检查，并要求乙方到场协助。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合同享有的河砂开采权和销售权。

2、乙方在签订《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缴纳合同款项和履约保证金。在完成上述款项缴纳

后，5 个工作日内依法向云浮市水务局申请办理《河道采砂

许可证》。除此，乙方还要依法办理河道采砂交通运输、海

事、环境保护等部门的有关手续方可作业，并承担办证相关

的一切费用和责任。

3、乙方应在进场施工前的 10 个工作日，向甲方和监理

单位提交河砂开采施工计划和施工进度方案，其中土层开挖

量 7.40 万立方米及其附着物运离河道管理范围必须安排在

整个采砂作业步骤的最首位，经同意后方可进场施工，并按

施工方案作业。

4、乙方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广东省河道管理条

例》和《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规定，采砂区域、开

挖宽度、开采深度、作业工具、设备功率要符合公告、须知

等相关要求，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和河道安全的要求，严禁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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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性和破坏性施工作业，乙方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

好安全措施。

5、乙方作业工具、运输车辆必须合规合法且证件齐全

有效，必须事前报甲方备案并同意。乙方依法办理《河道采

砂许可证》以及交通运输、海事、环境保护等部门的有关手

续，安装了采砂监控设备，符合规定的采砂作业工具、现场

管理人员全部到位，由乙方提前向监理单位书面提出开工申

请，经监理单位确认具备了开工条件，向乙方送达开工通知

并报甲方后，方可进场作业。

6、配备熟悉采砂监控设备性能及操作的管理人员，妥

善保管、使用采砂作业工具上的监控设备，如有损坏，应立

即停止作业并通知甲方及监理人员。监控设备修复后由甲方

和监理单位加派人员上设备检查确认正常后才能恢复作业。

7、如需变更采砂作业工具，必须向甲方或经甲方同意

向监理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更换符合

要求的采砂作业工具。

8、采砂作业工具的替换，如果采砂作业工具发生重大

故障、灭失等情况，在不改变原采砂作业方式、作业工具的

类型、功率和数量的前提下，乙方经申请并获同意，可以更

换其他相同类型或型号的采砂作业工具。

9、做好采砂日志，如实记录每日采砂情况和工作情况。

妥善保管采砂日志并按甲方要求报甲方备案。

10、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污染，维护河道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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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论何种原因，发现采砂作业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安

全或他人合法权益时，应立即停止采砂作业，及时采取补救

措施以防止事态扩大造成更大损失，并立即报告监理单位和

甲方。

12、乙方应妥善处理与沿河居民和基层组织的关系，从

合同生效之日起，因施工活动而与当地经济组织、居民发生

纠纷，如属乙方责任的，乙方应在合理的范畴内给予补偿、

赔偿。施工过程中与沿河居民和基层组织发生纠纷时，应以

协商解决为原则;如协商不成的，乙方应立即停止一切采砂

活动，报当地政府部门处理。

13、因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或《河道采砂许可证》的规定

实施采砂作业，危害水利、交通等工程设施安全或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乙方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

14、乙方应与其工作人员依法建立劳动关系，负责其工

资、社保以及劳保福利、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等。乙方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需持证上岗的

岗位，应严格执行持证上岗，不得雇佣无相应资质的人员。

乙方应在施工前将上述有关资料报送甲方备案。在采砂活动

中，应根据相关规定配备齐全采砂活动安全生产的工具，按

照安全施工规则进行采砂，确保采砂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如发生施工安全事故，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

律责任。

15、乙方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依法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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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乙方在竞价前应对开采区的地理位置及相关情况进

行了解，包括但不仅限于如何解决堆砂场、运输道路、第三

方权益纠纷等问题的相应解决方案。（注意：本采区在河道

管理范围内不指定或不设定堆砂场；如果乙方需要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设置堆砂场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经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17、遵守河道采砂管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服

从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18、在《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采砂期限、作业时间

和许可的采砂范围内，乙方发现有人在采砂范围及附近河段

采砂时，应及时向现场管理机构报告并向当地政府、县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等执法部门举报。

第六条 合同变更、解除

（一）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解除合同：

1、乙方弄虚作假取得河砂开采权的。

2、乙方未做好各项报批、报备手续而进场施工的。

3、乙方在合同期间因违法行为而被水行政主管部门或

相关部门行政处罚且被定性为情节严重的。

4、在合同期间乙方一旦在本采区的采砂活动涉嫌违法、

犯罪行为而被立案查处的。

5、乙方违反《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有其他

河道采砂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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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因违反本合同任一条约定，在甲方发出的整改

通知书送达 3日内无正当理由又未按要求实施整改的，或在

合同期内出现三次违反本合同任一条约定的。

（三）出现下列情形，乙方可解除合同：

在签订本合同后，非因乙方的原因，未能领取《河道采

砂许可证》的。

第七条 合同终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终止：

（一）发生不可抗力、政策变化或者采砂河段地级市以

上防汛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继续执行合同将危及

河道防洪安全、危及河势稳定或者其他工程安全，致使本合

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二）达到以下任一条件，乙方应立即停止采砂，合同

自行终止：

1、《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

2、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合同约定补偿的开采期届满；

3、许可期内累计采砂量达到了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

控制总量（以现场计量登记的采砂量与开采前后水下地形测

量计算的采砂量中量大者作为核定的最终采砂总量）。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

任， 违约方应另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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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在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或者累计采砂达

到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控制总量后五日内必须将采砂作业

工具以及相关设备设施撤离河道管理范围，否则，每超期一

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0 万元。

3、如果复核断面平均开挖宽度、开采深度、开采总量

超出原设计断面的，或者影响河道堤岸安全或损坏相关工程

设备、设施的，由乙方限期负责修复、加固或者修建等效替

代工程。否则，属于违约行为，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九条 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第十条 特别声明

（一）甲、乙双方均保证在云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

交资料、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承诺在

签订本合同前已按云浮市有关规定办理交易的全部前置手

续，具备签订本合同的主体资格和完整权限。

（二）乙方应当充分预见并承担采砂期限内采砂成本及

对第三方权益影响补偿等风险。

（三）甲、乙双方为实施本合同发出的一切函件、报表

等资料，均应盖有本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章。

第十二条 其他

本合同一式五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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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云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兴分中心

执一份。本合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新兴县水务局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日期：


